附件:    

石家庄市藁城区2026年市级

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2026年市级财政提前下达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》（石农〔2026〕9号）和《石家庄市2026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文件要求，为不断推进我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，引导畜禽养殖场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，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，制定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任务目标

一是畜禽粪污处理中心建立完善的收储运体系，统筹处理利用附近区域产生的粪污。二是提升更新改造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水平。三是规下养殖户配建粪污处理设施设备。

二、实施内容和资金支持方向和补助环节

1．粪污处理中心。支持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粪污收集、运输、贮存、处理及还田利用设施设备建设。

2．规模养殖场。支持节水、清粪、雨污分流、粪污贮存处理等相关设施设备更新改造。

3．规模下养殖户。支持规模下养殖户建设粪污存储、处理、还田等设施设备。

三、资金分配和补助标准

市级安排我区项目资金125 万元，按照项目财政资金补贴金额，自筹资金比例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50%。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补助最高不超过150万元，规模养殖场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，规模以下养殖场户补助最高不超过15万元。补助资金采取以奖代补、先建后补等支持方式。补助资金依据项目实施单位实际完成投资金额按统一比例进行分配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项目申报。按照公开、公平、透明的原则，组织符合条件的规模养殖场、规下养殖户或粪污处理中心等进行项目申报。申报单位按照要求编写项目实施方案，区畜牧工作总站对申报单位上报的材料和实施方案进行审核，做到项目设计科学、操作性强、可实施，要逐场勘验，严格把关，对真实性负责，并对符合项目要求的申报单位和实施方案进行遴选和审核。

(二)项目实施。市局对实施方案进行评审，对符合要求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批复。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项目批复内容及要求进行实施，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地点、内容和资金使用计划。项目建设中如因其它因素确实需要变更的，需重新申请项目变更内容报批。

(三)项目验收。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由项目实施单位向区畜牧工作总站提出验收申请。县级组织通过验收后，申请市级查验。

(四)保障措施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加强领导，强化宣传，认真组织实施。要主动向当地政府做好汇报，争取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简化审批手续，加快施工进程，确保项目建设进度。要做到现场调查充分、奖补方式明确、资金使用规范、监管方式可靠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变更。

2.严格资金使用。项目补助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。项目资金通过以奖代补、先建后补等方式，通过验收

后给予一次性补助，提高资金使用效果。

注重项目时效。项目要求在 2026 年12月底前全部竣工并完成项目验收。

加强宣传指导。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政策宣传，为项目实施营造良好氛围。加强对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指导和服务，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和设备应用，畅通有机肥产品的市场渠道，增强附加值和竞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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